






渝经信智能〔2026〕4号
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开展2026年重庆市基础级智能工厂
（数字化车间）和先进级智能工厂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“天工焕新”行动计划〉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4〕85号），加快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，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〈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5〕262号）相关要求，拟组织开展2026年重庆市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和先进级智能工厂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主体为重庆市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、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的制造业企业。
（二）申报项目符合国家、重庆市相关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。
（三）申报期未被列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失信名单。
（四）项目开工日期为2024年1月1日以后，项目已完工，有完善的立项证明。
（五）申报项目符合《2026年重庆市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和先进级智能工厂技术条件》（附件1）。
（六）申报主体在2023年以来应用重庆市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体系开展过评估，评估等级在二级及以上（未参与评估的企业联系区县经信部门开展）。
（七）拟申请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的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，要求未获得过市级财政资金支持。已确定为2018—2024年重庆市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、2025年重庆市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的项目不再重复申报。
（八）同一申报主体本次只能申报一个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或先进级智能工厂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请申报企业登录“经济·数转赋能”（网址：https://cydnnlzx.jjxxw.cq.gov.cn，使用原重庆市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账号或“渝快办”账号登录），点击“个人中心—我的申报”菜单，开展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和先进级智能工厂申报，申报时间为2026年2月9日9:00至2026年3月20日20:00。
（二）各区县经信部门通过“经济·数转赋能”对项目进行初审，并于2026年4月3日20:00前提交真实性审核意见扫描件（模板见申报系统）。
（三）市经济信息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对通过的项目按程序公示公布。
（四）拟申报先进级智能工厂资金支持的项目，同步在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专项资金管理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qyes.jjxxw.cq.gov.cn/door)）提交申报，相关支持政策按照《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渝经信发〔2026〕9号）执行。
三、联系人
联系人：谢明池，刘沁宜；联系电话：63897164，63895649。
申报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：钟斯；联系电话：17783081871。
重庆市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支撑联系人：沈小芬，廖新禹；联系电话：13368306053，15730859431。

附件：1.2026年重庆市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和先
进级智能工厂条件
2.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（2025年版） 
3.2026年重庆市基础级智能工厂（数字化车间）申报书
4.2026年重庆市先进级智能工厂申报书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6日        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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